附件2

                           编号：            
沈阳市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人选推荐表

推荐单位                      
人选姓名                      
工作单位                      
界    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请推荐单位和人选实事求是地填写表中内容。

2．“推荐单位意见”由各区、县（市）委宣传部，宣传文化系统单位，市委党校，市属高校填写。

3．界别分为理论、新闻、出版、文艺、国际传播，由推荐单位填写。

4．照片为2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3.5cm×5.3cm，分辨率不低于300dpi，着正装，背景为蓝色)。

5．“年度考核结果”填写近三年的年度考核结果。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岁）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出 生 地
	
	

	入  党

时  间
	
	参加工作时间
	
	健康状况
	
	

	工作单位及 职 务
	
	

	专业技

术职务
	
	熟悉专业
有何专长
	

	学历
学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界  别
	
	专业门类
	
	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时间
	

	教育经历（从大专填起）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院校       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经历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担任重要社会职务情况（省级以上党代会、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省委、全省性人民团体任职情况）
	名称           届别       职务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奖励情况（获得市厅级以上重要奖项或荣誉称号）
	奖项（荣誉称号）名称     授予单位     时间       奖励级别

	
	

	年度考核结果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关系    姓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主要业绩（主要业务成绩、专业贡献、重要成果及其社会价值，本栏限1页）

	


重要成果作品（包括著作、论文或理论文章，以及其他形式的成果作品，按重要性填写，不超过15项）

	序号
	成果作品名称
	出版、发表或制作单位
	时间

	
	
	
	

	
	
	
	

	
	
	
	

	
	
	
	

	
	
	
	

	
	
	
	

	
	
	
	

	
	
	
	

	
	
	
	

	
	
	
	

	
	
	
	

	
	
	
	

	
	
	
	

	
	
	
	

	
	
	
	


主持省级以上社科、人文研究项目情况及完成情况（10项以内）
	序号
	项目来源类别
	课题名称（项目编号）
	批准时间
	是否完成

	
	
	
	
	

	
	
	
	
	

	
	
	
	
	

	
	
	
	
	

	
	
	
	
	

	
	
	
	
	

	
	
	
	
	

	
	
	
	
	

	
	
	
	
	

	
	
	
	
	


	工作设想（包括入选工程后拟开展的创作研究、成果展示、研讨交流、进修深造等工作计划，以及对培养资助措施的意见建议，本栏限1页）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被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其他有关信息（包括个人及获资助后需提供的单位有关信息）

	人选姓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人选所在单位账户信息

	收款单位全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财务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